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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修复流程

一、修复条件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公示满 6 个月后，已经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改正统计违法行为且未再发生统计违法行为的，可以

向作出认定的统计机构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二、修复方式

申请人向认定单位提出申请，认定单位审查复核后，将

修复结果报送至省级统计部门，由省级统计部门统一函告属

地公共信用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国家统计局进行修复。

三、修复流程

第一步：申请

符合修复条件的企业提交材料：

材料一：申请书（见附件 1）；

材料二：守信承诺书（见附件 2），加盖公章；

材料三：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

盖公章；

材料四：整改到位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材料五：其他材料。

第二步：受理

认定单位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情

况进行受理：

1.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告知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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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两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告知补正，补正后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第三步：审查

自收到企业信用修复申请书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整改情况进行核实，并作出决定。

不同意信用修复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第四步：移出

1.对审查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认定单位将修复结果报

送至省级统计部门，由省级统计部门统一函告属地公共信用

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国家统计局。

2.属地公共信用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国家统计局接到函

告情况后，从“信用中国”网站上将其移出统计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3.统计机构应当及时将统计严重失信信息移出统计机

构门户网站。

附件：1.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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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申请书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列入决定

文书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

和理由

申请单位

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单位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申请事实和理由”栏，应当详细说明履行法定义务、纠正

违法行为、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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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守信承诺书

（单位名称） 郑重承诺：

我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依法统计，加强诚信自律，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提供真

实、准确、完整的统计数据。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承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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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流程图

申请
信用主体提交材料：

1.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4.整改到位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5.其他材料。

受理
认定单位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受理：

1.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

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2.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三个

工作内一次性告知补正。

审查
认定单位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修复或不予修复决定。

不予修复
不符合要求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

予以修复
1.符合要求的，认定单位决定予以提

前移出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告

知申请人；

2.由省级统计部门统一函告属地公共

信用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国家统计局。

移出名单
1.属地公共信用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国家统计局接

到函告情况后，从“信用中国”网站上将其移出

统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统计机构应当及时将统计严重失信信息移出统

计机构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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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修复指引工作联系表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刘亮康 省统计局统计执法处三级调研员 86912531


